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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法增訂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二至第一百五十七條之四

條文；並修正第二十九條、第三十四條、第四十六條、

第五十七條、第七十一條、第七十三條、第七十四條、

第七十七條、第一百零七條、第一百十八條至第一百二

十條、第一百三十五條及第一百四十三條條文 

中 華 民 國 108 年 5 月 1 日 

華總一經字第 10800043871 號  

第二十九條  依前條規定主張優先權者，應於申請專利同時聲明下列事項： 

一、第一次申請之申請日。 

二、受理該申請之國家或世界貿易組織會員。 

三、第一次申請之申請案號數。 

申請人應於最早之優先權日後十六個月內，檢送經前項國家或世界貿

易組織會員證明受理之申請文件。 

違反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二款或前項之規定者，視為未主張優先權。 

申請人非因故意，未於申請專利同時主張優先權，或違反第一項第一

款、第二款規定視為未主張者，得於最早之優先權日後十六個月內，申請

回復優先權主張，並繳納申請費與補行第一項規定之行為。 

第三十四條  申請專利之發明，實質上為二個以上之發明時，經專利專責機關通知

，或據申請人申請，得為分割之申請。 

分割申請應於下列各款之期間內為之： 

一、原申請案再審查審定前。 

二、原申請案核准審定書、再審查核准審定書送達後三個月內。 

分割後之申請案，仍以原申請案之申請日為申請日；如有優先權者，

仍得主張優先權。 

分割後之申請案，不得超出原申請案申請時說明書、申請專利範圍或

圖式所揭露之範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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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分割後之申請案，應就原申請案已完成之程序續

行審查。 

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所為分割，應自原申請案說明書或圖式所揭露之

發明且與核准審定之請求項非屬相同發明者，申請分割；分割後之申請案

，續行原申請案核准審定前之審查程序。 

原申請案經核准審定之說明書、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不得變動，以核

准審定時之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公告之。 

第四十六條  發明專利申請案違反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四條、第二十六條、第三十

一條、第三十二條第一項、第三項、第三十三條、第三十四條第四項、第

六項前段、第四十三條第二項、第四十四條第二項、第三項或第一百零八

條第三項規定者，應為不予專利之審定。 

專利專責機關為前項審定前，應通知申請人限期申復；屆期未申復者

，逕為不予專利之審定。 

第五十七條  任何人對於經核准延長發明專利權期間，認有下列情事之一，得附具

證據，向專利專責機關舉發之： 

一、發明專利之實施無取得許可證之必要者。 

二、專利權人或被授權人並未取得許可證。 

三、核准延長之期間超過無法實施之期間。 

四、延長專利權期間之申請人並非專利權人。 

五、申請延長之許可證非屬第一次許可證或該許可證曾辦理延長者。 

六、核准延長專利權之醫藥品為動物用藥品。 

專利權延長經舉發成立確定者，原核准延長之期間，視為自始不存在

。但因違反前項第三款規定，經舉發成立確定者，就其超過之期間，視為

未延長。 

第七十一條  發明專利權有下列情事之一，任何人得向專利專責機關提起舉發： 

一、違反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四條、第二十六條、第三十一條、第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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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條第一項、第三項、第三十四條第四項、第六項前段、第四十

三條第二項、第四十四條第二項、第三項、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至第

四項或第一百零八條第三項規定者。 

二、專利權人所屬國家對中華民國國民申請專利不予受理者。 

三、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或發明專利權人為非發明專利申請權人

。 

以前項第三款情事提起舉發者，限於利害關係人始得為之。 

發明專利權得提起舉發之情事，依其核准審定時之規定。但以違反第

三十四條第四項、第六項前段、第四十三條第二項、第六十七條第二項、

第四項或第一百零八條第三項規定之情事，提起舉發者，依舉發時之規定

。 

第七十三條  舉發，應備具申請書，載明舉發聲明、理由，並檢附證據。 

專利權有二以上之請求項者，得就部分請求項提起舉發。 

舉發聲明，提起後不得變更或追加，但得減縮。 

舉發人補提理由或證據，應於舉發後三個月內為之，逾期提出者，不

予審酌。 

第七十四條  專利專責機關接到前條申請書後，應將其副本送達專利權人。 

專利權人應於副本送達後一個月內答辯；除先行申明理由，准予展期

者外，屆期未答辯者，逕予審查。 

舉發案件審查期間，專利權人僅得於通知答辯、補充答辯或申復期間

申請更正。但發明專利權有訴訟案件繫屬中，不在此限。 

專利專責機關認有必要，通知舉發人陳述意見、專利權人補充答辯或

申復時，舉發人或專利權人應於通知送達後一個月內為之。除准予展期者

外，逾期提出者，不予審酌。 

依前項規定所提陳述意見或補充答辯有遲滯審查之虞，或其事證已臻

明確者，專利專責機關得逕予審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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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十七條  舉發案件審查期間，有更正案者，應合併審查及合併審定。 

前項更正案經專利專責機關審查認應准予更正時，應將更正說明書、

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之副本送達舉發人。但更正僅刪除請求項者，不在此

限。 

同一舉發案審查期間，有二以上之更正案者，申請在先之更正案，視

為撤回。 

第一百零七條  申請專利之新型，實質上為二個以上之新型時，經專利專責機關通

知，或據申請人申請，得為分割之申請。 

分割申請應於下列各款之期間內為之： 

一、原申請案處分前。 

二、原申請案核准處分書送達後三個月內。 

第一百十八條  新型專利權人除有依第一百二十條準用第七十四條第三項規定之情

形外，僅得於下列期間申請更正： 

一、新型專利權有新型專利技術報告申請案件受理中。 

二、新型專利權有訴訟案件繫屬中。 

第一百十九條  新型專利權有下列情事之一，任何人得向專利專責機關提起舉發： 

一、違反第一百零四條、第一百零五條、第一百零八條第三項、第

一百十條第二項、第一百二十條準用第二十二條、第一百二十條

準用第二十三條、第一百二十條準用第二十六條、第一百二十條

準用第三十一條、第一百二十條準用第三十四條第四項、第六項

前段、第一百二十條準用第四十三條第二項、第一百二十條準用

第四十四條第三項、第一百二十條準用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至第四

項規定者。 

二、專利權人所屬國家對中華民國國民申請專利不予受理者。 

三、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或新型專利權人為非新型專利申請權

人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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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前項第三款情事提起舉發者，限於利害關係人始得為之。 

新型專利權得提起舉發之情事，依其核准處分時之規定。但以違反

第一百零八條第三項、第一百二十條準用第三十四條第四項、第六項前

段、第一百二十條準用第四十三條第二項或第一百二十條準用第六十七

條第二項、第四項規定之情事，提起舉發者，依舉發時之規定。 

舉發審定書，應由專利審查人員具名。 

第一百二十條  第二十二條、第二十三條、第二十六條、第二十八條至第三十一條

、第三十三條、第三十四條第三項至第七項、第三十五條、第四十三條

第二項、第三項、第四十四條第三項、第四十六條第二項、第四十七條

第二項、第五十一條、第五十二條第一項、第二項、第四項、第五十八

條第一項、第二項、第四項、第五項、第五十九條、第六十二條至第六

十五條、第六十七條、第六十八條、第六十九條、第七十條、第七十二

條至第八十二條、第八十四條至第九十八條、第一百條至第一百零三條

，於新型專利準用之。 

第一百三十五條  設計專利權期限，自申請日起算十五年屆滿；衍生設計專利權期

限與原設計專利權期限同時屆滿。 

第一百四十三條  專利檔案中之申請書件、說明書、申請專利範圍、摘要、圖式及

圖說，經專利專責機關認定具保存價值者，應永久保存。 

前項以外之專利檔案應依下列規定定期保存： 

一、發明專利案除經審定准予專利者保存三十年外，應保存二十

年。 

二、新型專利案除經處分准予專利者保存十五年外，應保存十年

。 

三、設計專利案除經審定准予專利者保存二十年外，應保存十五

年。 

前項專利檔案保存年限，自審定、處分、撤回或視為撤回之日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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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年度之次年首日開始計算。 

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十六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之專利檔

案，其保存年限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。 

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二 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十六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，尚

未審定之專利申請案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

定。 

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十六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，尚

未審定之更正案及舉發案，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。 

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三 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十六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，已

審定或處分之專利申請案，尚未逾第三十四條第二項第二款、第

一百零七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之期間者，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

。 

第一百五十七條之四 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十六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，

設計專利權仍存續者，其專利權期限，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。 

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十六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，設

計專利權因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一項準用第七十條第一項第三款規

定之事由當然消滅，而於修正施行後準用同條第二項規定申請回

復專利權者，其專利權期限，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。 


